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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 年 4月 7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2 年度为子公司、

孙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66,0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范围主要为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银行承兑汇票等融资业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有效期自股东大会

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其中，对

控股子公司浙江遂昌汇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昌汇金”）的担保预计为 28,000

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遂昌汇金为降低融资成本，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向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 13,600 万元融资额度，期限两年，公司为此笔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遂昌汇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工业园区毛田区块 

法定代表人：赵华棣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冶炼废物、表面处理废物、含铜废物、含锑废物的收集、贮存、

利用；生产、销售电解铜、电解锡、精锡、焊锡、铅锑合金锭、黄镍、镍铁、贵金属和

稀贵金属（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0%，赵华棣持股 8%，胡治权持

股 4%，赵彰财持股 4%，黄作恭持股 4%。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浙江遂昌汇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8,241.76 89,508.78 

负债总额 30,243.84 17,324.35 

所有者权益总额 57,997.92 72,184.43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6,734.03 95,984.54 

利润总额 23,712.04 15,915.50 

净利润 22,374.38 14,186.51 

3、被担保人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额度：不超过 13,600 万元 

4、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风险控制措施：由遂昌汇金其余股东赵华棣、胡治权、赵彰财、黄作恭四人将持

有的合计 20%股权作为质押对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遂昌汇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和管理能够有效控制，且遂昌汇金其余四位股东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有利于遂昌汇金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董事会意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27,060.64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59%；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

担保总余额为 0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月 13日 


